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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事業規費收費標準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
之二、第十二條之三修正總說明 

天然氣事業規費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於一百零三年三月十

九日訂定發布，嗣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日修正一次。因公用天然氣事

業及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僱用之天然氣導管配管專業人員（以下簡稱

專業人員）異動、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執照之申請、展延或換補發及

氣體燃料導管裝管技工證明文件之換補發等事項，皆應向主管機關申請

辦理。按規費法第七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機關為特定對象之權益辦

理登記、證明及執照之核發事項，應徵收行政規費，爰修正本標準第十

二條之一、第十二條之二、第十二條之三，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公用天然氣事業及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申請登記遴用或更換

專業人員之規費。（修正條文第十二條之一） 

二、 增訂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之執照申請、展延及換補發之規費。（修

正條文第十二條之二） 

三、 增訂氣體燃料導管裝管技工申請換發或補發合格證明文件之規費。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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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事業規費收費標準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
之二、第十二條之三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之一  公用天然

氣事業依天然氣導管配

管專業人員管理辦法第

三條第一項及第四條第

二項規定，或公用天然

氣導管承裝業依公用天

然氣導管承裝業管理辦

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及第十二

條規定，申請登記遴用

或更換天然氣導管配管

專業人員者，每件應繳

納登記費新臺幣五百

元。 

 一、本條新增。 

二、按規費法第七條第二

款規定，機關為特定

對象之權益辦理登記

事項，應徵收行政規

費，爰就公用天然氣

事業及公用天然氣導

管承裝業申請登記遴

用或更換天然氣導管

配管專業人員案件之

直接、間接材料、人

工及其他成本等因素

進行分析後，訂定規

費收費數額。 

第十二條之二 公用天然

氣導管承裝業依管理辦

法第六條及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申請或展延執

照者，每件應繳納審查

費新臺幣一千元。 

公用天然氣導管承

裝業依管理辦法第九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申請換發或補發執照

者，每件應繳納證照費

新臺幣五百元。 

 一、本條新增。 

二、按規費法第七條第三

款規定，機關為特定

對象之權益辦理執照

核發事項，應徵收行

政規費，爰就公用天

然氣導管承裝業申

請、展延、換發或補

發執照案件之直接、

間接材料、人工及其

他成本等因素進行分

析後，訂定規費收費

數額。 

第十二條之三  氣體燃料

導管裝管技工依管理辦

法第十八條規定，申請

換發或補發合格證明文

件者，每件應繳納證照

費新臺幣二百五十元。 

 一、本條新增。 

二、按規費法第七條第三

款規定，機關為特定

對象之權益辦理證明

核發事項，應徵收行

政規費，爰就氣體燃

料導管裝管技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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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發或補發合格證明

文件案件之直接、間

接材料、人工及其他

成本等因素進行分析

後，訂定規費收費數

額。 

 


